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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（二）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投资标的名称：石首市城东污水处理厂（城北污水处理厂搬迁工程）建设

工程 PPP 项目。 

投资金额和比例：本项目估算建设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24,057.59 万元，总

投资以最终审计数为准。石首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5,000 万元，公司持有其

100%股权。 

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：本项目主体工程红线内施工用地有待政府拆迁

征收，存在项目实施时间表可能受到拆迁进度影响的风险。公司在 PPP 项目合同

中约定了关于相关风险分配的处理条款，明确由石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一

切征地、拆迁和安置范围内的工作，并解决好后续遗留问题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石首市城东污水处理厂

（城北污水处理厂搬迁工程）建设工程 PPP 项目的议案》，公司拟在湖北省石

首市设立全资子公司（下称“石首项目公司”）从事石首市城东污水处理厂（城

北污水处理厂搬迁工程）建设工程 PPP 项目（下称“本项目”）的投资、建设

和运营。本项目估算建设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24,057.59 万元，石首项目公司注

册资本拟为 5,000万元，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

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石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是经石首市人民政府批准和授权的本项目政府实

施机构，地址：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绣林大道 121号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项目公司名称：石首博华水务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 

类  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湖北省石首市 

出资方式：现金出资 

经营范围：污水处理厂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、建设和运营管理；污水处理

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资本运作、资产经营管理(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和禁止项目)；

环境管理的咨询服务；环保设备的研发、销售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以上工商登记信息，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为准。 

出资比例：公司以货币出资 5,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00%。 

项目公司拟建设项目：本项目污水处理总规模为 5万吨/日，其中近期（2020

年）建设规模 2.5 万吨/日，远期（2025 年）建设规模 2.5 万吨/日。近期建设

污水处理厂一座，占地 86亩（含远期用地），新建 20吨污泥处理设施一套，占

地 4亩，合计 90亩；配套建设 DN1200-400污水收集干管 11.07公里，本次实施

为项目近期规模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石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甲方）与公司（乙方）拟签属《石首市城东污水

处理厂建设工程（城北污水处理厂搬迁工程）PPP项目合同》（以下称“本合同”），

本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项目范围和内容：本项目位于湖北省石首市，建设内容包括本项目污水

处理总规模为 5万吨/日，其中近期（2020年）建设规模 2.5万吨/日，远期（2025



年）建设规模 2.5万吨/日。近期建设污水处理厂一座，占地 86亩（含远期用地），

新建 20 吨污泥处理设施一套，占地 4 亩，合计 90 亩；配套建设 DN1200-400 污

水收集干管 11.07公里。本次实施为项目近期规模。 

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权业务范围是运营项目总规模为 5.0 万吨/日，近期建设

2.5万吨/日污水处理设施。地域范围包括城北片和城东片，处理生活污水。 

2、总投资：本项目投资额约为 24,057.59 万元，以最终审计数为准，并以

审计价作为政府方支付本项目付费的计算依据。 

3、出资比例：公司以货币出资 5,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00%。 

4、合作模式及合作期限： 

本项目采用投融资建设-运营/维护-移交（BOT）的模式运作，项目合作期为

30年，其中建设期 2年，特许经营期 28年。 

5、付费机制：本项目污水处理部分拟采用“使用者付费”的方式，管网部

分采用“政府付费”的方式。甲方保证将本协议项下污水处理服务费和管网可用

性服务费纳入政府下一年度政府财政预算及中长期规划。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甲方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

起生效。 

五、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为湖北省石首市较大规模的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，属于资质优良的水

务资产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，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，

为公司后续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，在项目建设期内，给公司带来

一定的工程建设收入及利润，在项目运营期内，给公司带来长期的运营服务收

入及利润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将会产生积极影响。 

六、 项目的风险分析 

本项目主体工程红线内施工用地有待政府拆迁征收，存在项目实施时间表可

能受到拆迁进度影响的风险。公司在 PPP项目合同中约定了关于相关风险分配的

处理条款，明确由石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一切征地、拆迁和安置范围内的

工作，并解决好后续遗留问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13日 


